
 

 

教練行為守則 

教練委員會以中國香港排球總會有限公司及組織章程所賦予之權力，行使對教練之監管及審

核等責任，教練在認同章則下自願註冊後，所有章程及其附件內之條款對其有約束力；『中國

香港排球總會教練行為守則』中列出具體各項，乃所有教練應遵守之共同準則。 

 

教練在不同場合，擔當不同的角色，有如運動員的老師、模範、顧問、家長及訓練員等；而

優秀的教練能使運動員在參與過程得到正確體驗，培養良好的體育精神。香港排球總會為了

提高教練的水平，特別制定了以下一套教練守則，讓教練遵從: 

1. 尊重每位運動員為獨立個體，幫助運動員發揮其天份。 

2. 提倡公平競賽，尊重他人。 

3. 接受教練委員會所釐定之規則條文及精神。 

4. 訓練時須採用安全之方法、場地及器材。 

5. 確保訓練及比賽符合運動員的年齡及體能。 

6. 讓運動員明白運動的益處，並鼓勵終身參與運動。 

7. 維持運動員的興趣及提升他們對運動的熱愛。 

8. 樹立一個正面的教練形象，以身作則。 

9. 遵守中國香港排球總會《防止性騷擾政策及指引》，不應作出騷擾及歧視行為，包括性騷

擾、種族及傷殘歧視。 

10. 充實有關教練的新知識，提高個人水平。 

11. 教練應為遵守運動道德精神之典範，並應具有誠實、謙遜、有禮的風度。 

12. 不得擅自改動行政組編定之教練工作安排，惟: 

12.1. 若因要事未能出席服務者，須於事前四十八小時通知總會，以便重新編排工作。 

12.2. 若因病或突發事故未能出席服務者，須提供醫生證明書，並通知總會，以便安排他

人代替工作。 

12.3. 若因天氣情況惡劣影響，須聯絡有關機構負責人，確定是否仍須繼續。若有取消或

改期，須通知總會作更改。 



 

 

 

13. 教練應於服務開始前十分鐘抵達場地。不得遲到（超過十分鐘作半小時論; 超過三十五分

鐘作缺席全課論）、無故缺席或早退離場。 （＊惟遲到後須於二十四小時內作書面解釋。

若無書面解釋者，本會有權採取紀律處分。） 

14. 執教時須穿著印有中國香港排球總會 Logo 之制服和運動裝束執行教練工作。 

15. 若訓練或比賽中發生任何意外事故，有關教練須於事件發生後 24 小時內以書面報告總會。 

16. 教練須繳交註冊費港幣$300，於提交教練註冊申請表時，按註冊須知或表格內所示的相關

文件一併遞交。教練委員會按時檢討註冊費用。 

17. 教練獲本會推薦參加並完成國際排球聯會或亞洲排球聯合會課程後，必須出席香港排球教

練研討會分享所得。 (擔任研討會講者將重點列入教練評分機制，並首先考慮擔任總會的

教練工作。) 

18. 教練於註冊期內，須最少出席一次由教練委員會舉辦之活動 (如研討會、工作坊等)。 

19. 如非由本會推薦而參加由國際排球聯會 (FIVB) 舉辦的所有教練課程，本會一概不會接納

該課程的註冊資歷身份。 

20. 違反守則之教練，委員會將按照教練註冊須知第 8 項“教練服務獎懲辦法”第 2 條規定處

理之。 

21. 本守則若有未盡善處，教練委員會可隨時作出修訂，並即時生效。一切以香港排球總會教

練委員會之解釋作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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